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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时申购赎回货币市场基金 

提供登记结算服务的通知 

 

各基金管理人及结算参与人： 

为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实时申购赎回货币市场

基金（以下简称“货币基金”）的登记、存管、结算及相关业务，明确相关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防范和化解风险，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有关业务规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对深交所货币基金的登记结算相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投资者参与货币基金的认购、申购及赎回业务的，须使用深圳

证券 A 股账户和基金账户办理。  

二、结算参与人使用其证券交收账户完成货币基金份额的交收，使

用其资金交收账户完成货币基金份额的认购、申购及赎回的资金交收。  

三、投资者用现金在认购日（以下简称“N 日”）通过深交所认购货

币基金份额的,本公司于 N 日进行资金清算，于 N+1 日将认购资金划入

资金认购专户，并于 N+1 日向结算参与人下发有效认购记录。结算参与

人的资金交收账户余额不足的，本公司根据时间优先原则，对不足部分

的认购申报于 N+2日做无效处理。 

四、货币基金募集结束后，本公司根据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申

请，于认购截止日后的第四个交易日，将实际收到的有效认购资金从认购

资金专户划入基金托管人的资金交收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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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按企业活期存款利率和实际冻结天数计算有效认购资金冻结期

间的利息,在银行按季结息后划入基金托管人的资金交收账户。  

五、货币基金募集结束，不能满足基金设立条件的，基金管理人承担

返还认购资金及利息的责任，本公司协助基金管理人完成相关资金的退还

工作。  

六、货币基金募集结束，基金管理人应当到本公司办理货币基金份额

的有关登记手续。本公司根据深交所和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投资者货币基金

有效明细数据办理初始登记。 

七、基金管理人应当就货币基金认购、申购及赎回中涉及的登记、存

管与结算事宜与本公司签订有关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及具体操作流

程。 

八、投资者通过托管证券公司申报货币基金份额申购及赎回的，本公

司根据相关数据及本公司组织完成的交收结果，办理货币基金份额的变更

登记。 

九、货币基金份额的持有记录查询、非交易过户、持有人名册服务、

质押、司法协助等业务参照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以下简称“ETF”）同类业

务办理。 

十、本公司根据基金管理人的委托，为货币基金的收益分配提供代收

代付服务。 

十一、本公司根据基金管理人的委托，为货币基金的申购及赎回提供

净额结算服务，最终交收时点为 T+1日 16：00（T日为申购赎回日）。 

十二、T 日 16：00，本公司根据深交所传输的 T 日货币基金份额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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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赎回数据进行基金份额和资金的清算，清算结果并入 T日 A股、基金（不

含 ETF）、债券等其他证券交易的资金清算金额，形成当日证券交易的清算

净额。本公司将清算结果发送相关结算参与人。  

十三、T 日 16：00，本公司根据结算参与人的委托，将其名下投资者

证券账户 T 日赎回的货币基金份额从投资者证券账户代为划拨至结算参与

人证券交收账户，再统一划拨至本公司证券集中交收账户。  

十四、T日 16：00，本公司完成 T-1日证券交易、认购的资金交收后，

计算结算参与人资金交收账户内剩余可用资金。 

如剩余可用资金不小于 T 日证券交易资金清算应付净额，或者 T 日证

券交易资金清算金额为净应收的，本公司将相应货币基金份额从本公司证

券集中交收账户划拨至该结算参与人的证券交收账户，完成本公司与结算

参与人之间不可撤销的证券交收，并代为划拨至相应的证券账户。 

如剩余可用资金小于该应付净额的，其差额部分为待交付金额。本公

司根据待交付金额确定待交收证券，将其保留在集中交收账户内，并照常

办理其他货币基金份额的交收。 

十五、T 日 16：00，本公司根据清算结果，对结算参与人 T+1 日的资

金交收账户进行簿记处理。  

十六、T+1 日 16：00，本公司于完成与结算参与人之间不可撤销的证

券及资金交收。 

十七、T+1 日 16：00, 结算参与人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的，本公司将集

中交收账户中相应待交收证券划拨至该结算参与人证券交收账户，完成与

结算参与人之间不可撤销的证券交收，并将上述证券由结算参与人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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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账户代为划拨至相应的证券账户。 

十八、T+1 日 16：00，结算参与人未能足额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的，构

成结算参与人资金交收违约。 本公司在集中交收账户中确定待处分证券，

将其划入专用清偿证券账户,并照常办理其他基金份额的交收。  

十九、结算参与人发生重大资金交收违约的，本公司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暂停办理该结算参与人货币基金份额申购的结算业务，并提请

深交所于次一交易日起暂停其基金份额申购业务。  

（二）根据违约交收金额每日向结算参与人按与结算银行商定的金融

同业活期存款利率收取垫付利息，并按违约交收金额的千分之一计收违约

金。  

（三）第二十一条所述的待处分证券价值不足的，继续扣划该结算参

与人的自营证券，直至扣划的证券价值足以弥补资金交收违约。  

（四）暂停该结算参与人办理其名下相关证券账户转托管的权限，并

要求其暂停受理相关证券账户的转托管申报。 

 二十、T+2 日 16：00 前，结算参与人补足违约交收金额、利息和违

约金的，本公司将扣划的证券从本公司专用清偿账户划拨至其证券交收账

户，最终划拨至相应的证券账户。  

T+2日 16：00，结算参与人仍未补足违约交收金额、利息和违约金的，

本公司可从 T+3 日起开始处分待处分证券及其权益。处置所得用于弥补违

约交收金额、利息和违约金。不足部分，本公司将动用其交收履约保证金、

结算互保金等，仍不足的，将继续追索；有剩余的,本公司划入结算参与人

资金交收账户或证券交收账户，并根据结算参与人申报将剩余证券代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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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至相应的证券账户。 

二十一、基金管理人对应的结算参与人资金交收违约的，本公司可采

取暂停该货币基金申购及赎回等相关措施。 

二十二、T+1 日 16：00，结算参与人未能履行证券交收义务的，构成

结算参与人证券交收违约。  

二十三、结算参与人发生证券交收违约的，本公司暂不交付其相应的

应收资金，作为待处分资金转入本公司专用清偿资金账户，并有权采取以

下措施:  

（一）要求结算参与人及时补购未交付证券；  

（二）动用待处分资金代为补购未交付证券。待处分资金不足的，本

公司将动用其交收履约保证金、结算互保金等；仍不足的，本公司将继续

追索。有剩余的，交付给结算参与人；  

（三）按证券交收违约金额的千分之一收取证券交收违约金。 

二十四、因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以

及不可预测或无法控制的系统故障、设备故障、通信故障、停电等突发事

故给有关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二十五、上述相关事项如有变动，本公司另行通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